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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徵收購物膠袋環保費的建議方案 - 意見書 
 

綠色學生聯會自 1999 年起舉辦報紙不要袋運動，首先提倡膠袋收費措施，經過多年的環保運動，成功引起全港市民

對膠袋濫用及濫發的關注，並破天荒舉辦無膠袋日，數月來不單有平均減少了 54%膠袋使用量，同時更被新加坡、

佛山相繼仿傚。本會對政府的方案有以下回應及建議。 

 

1. 本會歡迎政府落實膠袋收費計劃，並認為應盡快實施，世界各地早已有先例用膠袋收費的方法減少濫用膠

袋，而無膠袋日亦顯示市民接受膠袋收費的方式，本會於「無膠袋日」問卷調查，超過 80%市民贊成膠袋

收費，無膠袋日舉行以來，更有超過 70%市民培養了自備購物袋習慣，政府膠袋收費計劃應緊接著無膠袋

日的正面效果，讓市民的環保習慣繼續。但我們亦希望強調，膠袋收費雖是有效的措施，但必須要同時做

好長期的宣傳教育工作，讓市民由心出發自備購物袋，而非由錢出發不買膠袋。 

 

2. 對於收費水平，本會認為金額的主要因素是必須提供足夠的經濟誘因，鼓勵市民自備購物袋，對於首階段

定為$0.5，本會表示支持，本會於「無膠袋日」問卷調查，約 70%市民贊成每個膠袋徵收 5 毫或以上，否則

不能產生阻嚇作用。但同時卻強調此金額必須與時並進，隨著經濟、社會及市民習慣改變而必須同時作出

調整以收作用。 

 

3. 在實施時間方面，本會贊成分階段推行環保徵費，首階段先向大型超市、便利店及連鎖店實施，他們不但

是最高膠袋派發單位，同時在管理、宣傳、收費程序都容易控制，無膠袋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但是，

本會卻認為建議方案只表示會不時作出檢討，而缺乏第二階段的方向及時間表，計劃欠缺全面，亦沒有措

施讓更多有意參加的商戶自願納入膠袋收費之內等。 

 

4. 至於在需被徵費的膠袋定義上，本會贊成建議方案的膠袋定義，不予可降解之購物膠袋豁免，因為他們同

樣會造成濫用問題而並非推廣自備購物袋；認同豁免五元或以上的可重用購物袋，此舉可減少有個別機構/

公司濫發或濫用以塑料製成的環保袋，濫用環保袋同樣會造成浪費及產生大量固體廢物。 

 

5. 在執行和管理方面，我們根據無膠袋日的經驗，相信有關的提交報表及審核機制有效，尢其是一些連鎖店

上實施應問題不大；但以往無膠袋日的經驗告訴我們，社區上及店舖上的宣傳、教育是成功的重點，影響

市民及店員的支持及參與，也影響未來徵膠袋費的執法，我們認為有關的宣傳、監測的工作要加強。 

 

6. 政府估算可得約二億元環保費，但沒有明確該筆款項的用途，對於減少廢物工作二億元可以做到的工作十

分多，我們不希望把環保費納入政府一般稅收帳目，並把環保費公開，協助團體推行長期減少膠袋計劃，

撥款推動一此未受支援的廢物回收工作。 

 

具體建議 

1. 該方案需讓有興趣參加膠袋收費計劃的商戶自願加入，自願性的無膠袋日在後期有多達 39 個商戶參與，

大部份都是主動要求參與亦非首階段定義上的零售商，如家居用品店和運動用品店更於首次的無膠袋日便

已參加，對無膠袋日的運作已非常熟悉，如果政府的計劃亦讓其他連鎖店參與，絕對有助政府及市民推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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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階段的膠袋收費。 

 

2. 政府立法需時，在計劃實施前應該大大加強宣傳及教育工作，要知道改變市民的環保習慣並不是一朝一夕

的易事，無膠袋日的成功不單是因為有經濟誘因，更因為是有一連串持續的宣傳工作，政府必須把握這段

真空期，短期應與環團繼續推行大型減用膠袋運動，長期制定五年宣傳教育計劃，繼續進行教育或宣傳工

作。 

 

3. 現時實施時間欠缺全盤計劃，第一階段的商店只有全港零售商店舖的 4%，約 2000 個零售商店，根據無膠

袋日及當年台灣實施的經驗，本會認為可以加快推廣至其他大型連鎖店，既可減少市民分不清哪些是徵費

或不徵費商店，亦可減少部份市民貪圖方便向不徵費商店大量索取膠袋。我們建議政府先進行內部研究，

並以首階段徵費計劃的頭六個月監察數據用作分析，於一年內完成報告及提出第二階段的方案，好讓市民

及商戶預早改變習慣或制定政策。 

 

4. 執行和監管方面，隨了配合社區及商店的宣傳外，應提供指引協助各商戶員工執行推動少用膠袋及徵收環

保費，同時亦可參考外國做法，提供舉報及獎賞機制，減少違規不徵收或不繳交膠袋費的情況。 

 

5. 另一方面，本計劃旨在於解決全港性濫用膠袋問題，縱使本會認同收費可分階段進行，但卻應同時向部分

膠袋使用量高的地方進行減用膠袋運動，如在街市、濕貨攤，菜檔這些高膠袋用量的地方，政府應提供全

面的環保計劃，提醒市民慎用膠袋及自備購物袋，即使在街市購物，亦避免濫用膠袋，提倡使用其他代替

品如鹹水草、菜籃。 

 

6. 對於二億元環保費的使用，我們認為要公開其數字，必須用於減用膠袋及未受支援的減廢工作上，決不可

以開先例讓環保費用用作其他非環保的公務上，建議有三： 

一) 據估計，膠袋收費由立法至推行至最終階段最少要 5 年，環保費首先應用於減用膠袋工作，我們應制定 5

年環保計劃，逐步推廣至各零售層面，教育學生，市民，主婦不同人士，亦可協助膠袋回收。 

二) 小學午餐即棄飯盒多年來得不到改善，到了今年全港仍有 4 成小學使用即棄飯盒，每日棄置堆填區的即棄

膠飯盒多達 40 萬個，不單只是製造大量廢物，亦污染小學生的思想，我們建議環保費應為小學改善飯堂及

清洗設施，讓學校可採用即場分份，亦應支持完全使用清洗重用飯盒的午膳供應商，以資助每個飯盒$0.5，

為期一年。 

三) 本港現時有不少的類型廢物，由於回收市場的利潤不高，完全沒有回收商進行回收，發泡膠就是其中一個

嚴重的例子。我們希望所收環保費用招標的形式，尋找合適的回收商把全港的發泡膠進行回收，從市民收

回來的環保費去回收社會上未有經濟價值的廢料，減輕堆填區的壓力，為市民及環保做一點工作。 

 

 
 


